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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建材工业综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北

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天津中材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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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水泥行业余热利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水泥行业余热利用项目的二氧化碳气体减排量评估的术语和定义、评估内容、情

景确定及排放源识别、减排量计算、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等。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硅酸盐水泥熟料和通用水泥生产企业基于余热利用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8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50和GB/T 3376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

了GB/T 33760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水泥行业余热 waste heat in cement industry

在熟料或水泥生产过程中，由工艺设备运行产生的废弃热能，包括但不限于废气、废水、固体物料

显热、设备表面热辐射等。

3.2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用来提供参照的，在不实施碳减排项目情景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
注：基准线情景的发生时间段和项目同步。

[GB/T 33760]

3.3

温室气体减排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的一定时期内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GB/T 33760]

4 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内容

4.1 概述

4.1.1 水泥行业余热形式多种多样，通过回收利用此类热能或提升现有余热利用系统的效率，可减少

化石能源、外购电力及热力的消耗，从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4.1.2 水泥行业余热利用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内容包括：

a) 项目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b) 项目及基准线情景确定；

c) 减排量计算；

d) 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

e) 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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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水泥行业余热利用项目边界原则上应包括余热直接利用系统（如粉磨烘干系统），余热回收产生二

次能源的系统（如余热发电系统）及利用二次能源的系统，为余热利用、回收而引入的其他相关设备设

施等，其最大可能项目边界为GB/T 32151.8规定的企业碳排放核算边界，见图1。

基准线及项目排放源为边界范围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碳酸盐原料分解产生的过程

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设备设施使用电力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水泥行业余热形式和利用方式多种多样，具体项目的边界和排放源需根据项目的具体内容和情景确

定。水泥行业余热利用典型项目的边界和排放源，详见附录A。

图 1 水泥行业余热利用项目最大边界

4.3 温室气体种类确定

水泥行业余热利用项目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仅为二氧化碳。

4.4 项目及基准线情景制定

水泥行业余热利用项目类型主要有改造项目和新增项目，其可能存在的基准线情景见表1（如基准

线情景不适用，可根据实际情况基于保守原则另行设定并充分说明理由）。

表 1 水泥行业余热利用项目类型及可能的基准线情景示例

项目类型 可能的基准线情景
水泥行业余热利用项目示例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改造项目 改造前的技术水平

熟料烧成系统用耐火材料整体提升技术，

五级预热器改造低能耗六级预热器，

冷却机升级换代（三代更换为四代），

冷却机更换为中置辊破，

改进余热发电系统热电转换效率。

新增项目

该部分余热直接排入大气，其对应

的能源需求（如供暖、发电等）由

项目边界内增加化石燃料消耗或

外购电力/热力满足。

窑筒体热辐射回收利用，

热泵低温余热回收利用，

窑头余风全循环余热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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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减排量计算

减排量计算与基准线排放量相比，项目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为该项目的减排量。温室气体排

放量核算按GB/T 32151.8进行，一定时期内因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可按照公式（1）进行计算。

�� = （�B − �P） × �P
················································(1)

式中：

��——一定时期内，项目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B——同一时期内，基准线排放强度，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P——同一时期内，项目排放强度，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P——同一时期内，项目情景下的熟料或水泥产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熟料或水泥生产企业基准线或项目情景排放强度按公式（2）计算：

� = �/� (2)

式中：

�——同一时期内，对应情景下的核算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同一时期内，对应情景下的熟料或水泥产量，单位为吨(t)；

4.6 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

4.6.1 监测计划制定及数据监测

水泥行业余热利用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监测程序制定应按照GB/T 33760执行。

测量仪器/表精度应满足相关要求，定期检定和校准，检定和校准机构应具有测量仪器/表检定资质。

检定和校准相关要求应依照国家相关计量检定规程执行。

在项目实施中，项目业主应按照规范实施监测准则和程序，通过各类测量仪器/表的监测获得温室

气体排放数据，记录、汇编和分析有关数据，并对数据存档，保证测量管理体系符合质量和规范要求。

4.6.2 数据质量管理

应建立和应用数据质量管理程序，对与项目和基准线情景有关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管理，包括对不确

定性进行评价。在对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计算时，宜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

其他数据质量管理要求按照GB/T 33760执行。

4.7 减排量评估报告的编制

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要求和内容按照GB/T 3376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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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水泥行业余热利用典型项目的边界和排放源

A.1 典型项目和基准线边界及排放源见表 A.1

本表所列边界和排放源为典型项目示例，具体项目的边界和排放源需根据项目具体设计方案、利用

途径、与主工艺的耦合关系等具体情况详细分析确定。

表 A.1 典型的余热利用项目边界和排放源

项目示例 项目边界 排放源

改

造

项

目

熟料烧成系统用耐火

材料整体提升技术

熟料烧成主要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

系统统，主要包括：入窑生料和煤粉

的计量与输送，生料预热与分解，熟

料烧成与冷却以及相关设备设施等。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碳酸盐原料分解产生的过程温室气体排放，

设备设施使用电力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五级预热器改造低能耗

六级预热器

冷却机升级换代

（三代更换为四代）

冷却机更换为中置辊破

改进余热发电系统

热电转换效率
余热发电系统及相关设备设施等 设备设施使用电力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新

增

项

目

窑筒体热辐射回收利用
窑筒体热辐射回收系统及

有效利用回收的热能的系统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设备设施使用电力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热泵低温余热回收利用

热泵低温余热回收系统及

有效利用回收的热能的系统

窑头余风全循环

余热回收利用

窑头余风全循环系统及

有效利用回收的热能的系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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